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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第32條授權內容→適用範
疇界定→保障方式初擬

現行管制方式與困境→國土規劃內容→

管制架構(1)管制方法→(2)使用地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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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 位處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
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
地區內，具有相關條件（共8
項）之陸域地區：

• 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
域、地形、植物及礦物之
地區

• 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等

• 土地使用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
保護及不破壞原生態環境及景觀
資源為原則，得限制禁止開發利
用或建築行為

• 得申請使用：

• 必要性基礎為生公共設施、維
護自然資源保育設施及古蹟等

• 提供既有聚落日用品零售及服
務設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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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

具有相關條件（共8項）之陸域地區

• 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溼地周邊地區內，

具相關條件（共5項）之陸域地區

• 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 屬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下列條件者：

1. 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保第一類劃設條件者

2. 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

土保育性質，屬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

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1 2 3 4

1 2 3

1 2 3 4 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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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1 2 3 4 5

1 2 3

1-1 •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1-2

• 使用性質具 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

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

使用

1-3
• 屬1-1、1-2以外範圍，於地方國土計畫核定前，經中央核定

之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 使用性質具 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

人為設施；或 人為設施，能維持其相容使用

• 除特定時間外，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

通過使用

•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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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4 5

1 2 3

•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符合

相關條件（共5項）且滿足面積規模大於25公頃以上，與農業生產使

用面積比例達80%以上者

• 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

•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

， ，

以上者

•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 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

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

•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

生產生活生態密不可分者：

1. 一般範圍、原住民族土地範圍、經原民會核定部落範圍聚落

• 符合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再生情形下，依本法取

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

• 都市計畫農業區中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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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4 5

1 2 3

•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之都市計畫土地

2-1

•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且位於都市計畫地區周邊一定

距離內，或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

或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 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城

鄉發展性質者

2-2
•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前經行政

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2-3

• 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者，有具體

規畫內容或財務可行者

• 符合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符

合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公共設施，或提升生

活品質等原因條件之一（共4項）者

• 開發許可案件或使用許可案件，須適度擴大計畫範圍者

•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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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自然保育設施

自然生態保護設施

3



13

申
請
興
建
住
宅

位於農4、城2-1、
城3

位於其他功能分區
分類

屬原區域計畫法
可建築用地

非屬原區域計畫
法之可建築用地

國1：免經申請
國2：免經申請
農4：免經申請
城2-1：免經申請
城2-3：使用許可
(一定規模以上)
城3：免經許可

不容許（禁止使用）

得容許

編
定
為
建
築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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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種建築用地

1.建築用地2.乙種建築用地

3.丙種建築用地

4.丁種建築用地 2.產業用地

5.農牧用地
3.農業生產用地

4.農業設施用地

6.林業用地 5.林業用地

7.養殖用地 6.養殖用地

8.鹽業用地

7.礦石用地9.礦業用地

10.窯業用地

11.交通用地 8.交通用地

12.水利用地 9.水利用地

13.遊憩用地 10.遊憩用地

14.古蹟保存用地 11.文化資產保存用地

15.生態保護用地 12.生態保護用地

16.國土保安用地 13.國土保安用地

17.殯葬用地 14.殯葬用地

18.海域用地 15.海域用地

--- 16.宗教用地

19.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17.能源用地

18.環保用地

19.機關用地

20.文教用地

21.衛生及福利用地

22.特定用地

2

1 0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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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Ｑ：區域計畫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但未開發者，是否亦屬國土計畫法(§32)保障範疇？

即

如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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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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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部份)

(部份)

(部份)

國土保育性質

農業發展性質

城鄉發展性質

公共設施性質

共69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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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範疇

使用地

住宅、零售、
餐飲設施

遊憩設施
旅館、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戶外遊憩設施
必要性基礎維生

公共設施

甲種建築用地 ✔ ✔

乙種建築用地 ✔ ✔ ✔

丙種建築用地 ✔ ✔ ✔ ✔

丁種建築用地 ✔ ✔ ✔ ✔

遊憩用地 ✔ ✔ ✔ ✔

3

?




